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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採取計畫書圖填寫須知 

【經濟部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11 日經授務字第 09620107750 號函修訂（陸上）土石採取計畫書

圖填寫須知】 

壹、河川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一、河川土石採取計畫書 

二、河川土石採取計畫圖 

貳、陸上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一、陸上土石採取計畫書 

二、陸上土石採取計畫圖 

參、海域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一、海域土石採取計畫書 

二、海域土石採取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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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河川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一、河川土石採取計畫書 

（一）土石申請區基本資料： 

１．河川名稱。 

２．申請區所在地。  

３．申請區面積。  

４．採取土石種類及數量。  

５．採取時間：自許可日起○年。 

（二）地質及地形概況： 

１．土石申請區地質構造情形，地層層序，土石層成因與賦

存情形。 

２．土石申請區之地形及地面現況情形。 

（三）採取計畫： 

１．採取方法： 

採掘方式（分期分區、採掘深度及安全距離）、採取進度

表。 

２．挖掘計畫： 

（１）採取作業所需人員與設備配置、作業班次、計畫月產

量、年產量、各年度預定採掘進度範圍及其工程量列

表說明。 

（２）採取作業需用機械設備種類、作業能力、數量等以表

格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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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輸計畫： 

１．土石及廢土搬運方法（從採取至銷售過程），現有搬運道

路名稱或規格、搬運設備、數量與搬運能力等。 

２．土石區聯外道路銜接現有道路或新闢道路，應敘明道路

同意使用情形、規格，並於計畫圖上繪明位置。 

３．運輸路線須使用既設越堤路或水防道路者，需另附維護

保養計畫書。 

（五）整復維護措施： 

採掘後整復維護措施情形。 

（六）環境保護措施及公共設施維護計畫： 

１．水污染之防止。（洗選污水之淨化處理及處理設施之配

置、管理與維護措施） 

２．噪音之防止。(土石申請區採取作業與土石採取場作業產

生噪音之防止措施) 

３．搬運土石污染之防止。(運輸車輛避免污染公路清潔之防

範方法與運輸時可能造成砂、石溢落之防止方法) 

４．其他作業時造成空氣與粉塵污染之防範措施。 

（七）投資計畫： 

１．資本投資與運用方式。(就資本財投資計畫列表說明) 

２．維持生產所需週轉資金。 

３．成本、收益、利潤與投資報酬率之估計： 

（１）生產成本。 

（２）銷售收益。 

（３）生產利潤與投資報酬率。 

 

二、河川土石採取計畫圖 

（一）土石採取計畫圖內應填寫下列各項資料： 

１．圖名。 

２．比例尺。 

３．土石申請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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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土石申請區面積。 

５．土石種類。 

６．申請人(及代表人)姓名、地址及蓋章。 

７．測繪人姓名、地址及及蓋章。 

８．繪製年、月、日。 

９．指北線。 

１０．圖例。 

（二）土石採取計畫圖應包含下列內容： 

１‧土石申請區區域及其周圍一百公尺之地形，其比例尺應

與河川圖籍比例尺相同。 

２‧土石申請區測量基點(兩點)，各測點間之方位與距離 (並

附面積計算表)。 

３‧土石申請區之縱、橫斷面剖面圖並於圖上示意採掘完後

之地形及酌以文字說明。 

４‧土石申請區採掘布置情形。(含剖面圖) 

（三）申請區域及其周圍一百公尺之地形實測圖，其比例尺應與河川

圖籍比例尺相同。應以透明紙繪製，測繪應簽名蓋章、並填寫

身份證統一號碼及戶籍住址。 

（四）申請位置標示圖，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並標示

運輸路線、起運、卸運場、碎解及洗選場位置。 

 
貳、陸上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一、陸上土石（含平地及坡地土石）採取計畫書 

（一）土石申請區基本資料： 

１．申請區所在地。 

２．申請區面積。 

３．採取土石種類及數量。 

４．採取時間：自許可日起○年。 

（二）地質及地形概況： 



5 

１．土石申請區地質構造情形，地層層序，土石層成因與賦

存情形(傾斜、走向、厚度延伸長度等)。 

２．土石申請區之地形及地面現況與土石層上磐表土賦存情

形。 

３．平地土石採掘深度超過十公尺應檢具鑽探報告。 

（三）採取計畫： 

１．採取方法： 

（１）平地土石採取： 

剝土計畫（方法）、採掘方式（分期分區、採掘深度

及安全距離）、採取進度表，採用分階開採時應敘明階

段布置情形（階段高度、傾斜度、階段數及平台寬度）。 

（２）坡地土石採取： 

剝土計畫（方法）、採掘方式、採用階段開採時應敘

明開採作業中階段布置情形及採掘面最終殘壁布置邊

坡穩定情形（階段高度、階段數、平台寬度及殘壁邊

坡傾斜度）。 

２．挖掘計畫：（分別以平時作業及緊急狀況 2 種情況填寫） 

（１）採取作業所需人員與設備配置，作業班次，計畫月產

量、年產量，各年度預定採掘進度範圍及其工程量列

表說明。 

（２）採取作業需用機械設備種類、作業能力、數量等以表

格方式表示。 

（３）採掘時殘壁落石、崩坍及地層滑動之防範措施與作業

人員安全維護措施。 

（４）使用爆炸物類別、使用量及安全維護措施（未使用者

免填）。 

（５）地面設施：與採取作業有關之房舍、廠庫、修護場、

安全衛生及救護設施等。 

註：依所用採掘機械作業能力與數量，計算最大年產量，（1）

平時作業則以最大年產量 8成規劃採取作業。（2）緊急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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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則經主管機關通知土石採取人後增加開採量至最大產

能（依所造送緊急開採計畫之生產量進行採掘作業）。緊

急狀況開採計畫：得衡酌需要增加作業機械及運輸設備，

增加產能。 

（四）洗選計畫：（未計畫設置洗選設備者，則敘明無設置洗選設備） 

１．計畫設置洗選設備者，應填寫下列事項： 

（１）從採取土石經碎解、篩選分級之作業程序。 

（２）主要機械設備(含使用目的、類別、作業能力與數量)。 

（３）洗選設備之需用電量、用水來源、污水沉澱處理及再

循環使用之設施。 

２．水污染之防止：洗選污水之淨化處理及處理設施之配置、

管理與維護措施。 

（五）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 

１．土石申請區地表及作業面逕流之疏導及排水。 

２．棄土場堆置方法及防止棄土沖蝕流失之方法。 

３．噪音之防止：(土石申請區採取作業與土石採取場作業產

生噪音之防止措施) 

４．其他作業時造成空氣與粉塵污染之防範措施。 

５．植生綠化、景觀維護措施。 

６．平地土石採掘深度超過十公尺者，應檢具鑽探報告及災

害防治、影響地下水等之防範措施。 

（六）土石採罄或無繼續經營意願之整復維護措施： 

１．坡地土石採罄後採掘跡地之整復計畫：含採掘跡地整復

措施、及水土保持、植生綠化措施及土地二次利用計畫

（無則免填）。 

２．平地土石採取回填及整復計畫：採掘完後，採掘跡地回

填物料來源、回填方式及回填所需金額。 

（七）運輸計畫：（配合採取計畫分別以平時作業及緊急狀況 2 種情況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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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土石及廢土運輸方法（從採取至銷售過程）、運輸道路名

稱或規格、運輸設備、數量與運輸能力等。 

２．土石申請區內運輸道路規格，並於計畫圖上繪明位置。 

３．土石申請區聯外道路銜接現有道路或新闢道路，應敘明

道路同意使用情形、規格，並於計畫圖上繪明位置。 

４．搬運土石污染之防止。(運輸車輛避免污染公路清潔之防

範方法與運輸時可能造成砂、石溢落之防止方法) 

（八）公共設施維護計畫： 

１．土石申請區內現有公共設施（如電塔、道路等）以及區

外聯外道路與排水溝渠等維護措施。 

２．平地土石採取區周圍應加敘圍籬措施、警告標示措施、

人員管制措施及對原有灌溉排水設施之維護措施等。 

（九）投資計畫：（以平時作業之採取及運輸計畫為基準擬訂） 

１．資本投資與運用方式。(就資本財投資計畫列表說明) 

２．維持生產所需週轉資金。 

３．成本、收益、利潤與投資報酬率之估計。 

（１） 生產成本。 

（２） 銷售收益。 

（３） 生產利潤與投資報酬率。 

 

二、陸上土石採取計畫圖 

（一）土石採取計畫圖內應填寫下列各項資料： 

１．圖名。 

２．比例尺。 

３．土石申請區所在地。 

４．土石申請區面積。 

５．土石種類。 

６．申請人(及代表人)姓名、地址及蓋章。 

７．測繪人姓名、地址及蓋章。 

８．繪製年、月、日。 

９．指北線。 

１０．圖例。 

（二）土石採取計畫圖應包含下列內容： 

１．土石採取區實測平面圖。(土石申請區面積在二‧五公頃

以下，圖面以比例尺五百分之一繪製，面積在二‧五公



8 

頃﹝含﹞以上，圖面以比例尺一千分之一繪製) 

２．土石申請區測量基點(兩點)，各測點間之方位與距離 (並

附面積計算表)。 

３．土石申請區及鄰近地區之地形等高線，並註明高程。 

４．土石申請區內之搬運道路與其他人為設施如排水溝、護

坡、擋牆等配置情形，並酌以文字說明。 

５．土石申請區之縱、橫斷面剖面圖並於圖上示意採掘完後

之地形及酌以文字說明。 

６．土石申請區採掘布置情形。(含剖面圖) 

（三）土石申請區位置交通關係圖。(以小比例尺繪明土石申請區附近

主要幹線道路、河川、村鎮及與土石申請區運搬路線) 

（四）階段採取之示意剖面圖及其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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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陸上）土石採取計畫書圖填寫須知」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 96 年 2月 27 日院臺經字第 0960004098 號函同意備查經濟部陳

報「砂石長期穩定供應策略」之伍、緊急應變作法之四、緊急應變措

施（四）陸上砂石採取區增加產量 措施辦理。 

二、目的：為預防砂石短缺，影響重大公共工程進行，根據每年訂定各地區土石

採取總量管制作業標準，若（總量管制）許可量達 80%以上或其他緊急

供需失調時，可會商相關機關，調整增加已許可土石採取區之許可（年

產）量，並通知業者開採緊急供應許可量，以增加供應量。 

三、做法：申請人於造送之土石採取計畫書，依新修訂「（陸上）土石採取計畫書

圖填寫須知」分別填寫平時作業及緊急狀況 2種情況之開採計畫、

運輸計畫及計畫年（月）產量等。平時依所計算一般情況（最大產

能）年產量 8 成規劃採取作業，遇緊急狀況則由經濟部發函通知砂

石短缺地區現有土石採取區之各縣（市）政府轉知土石採取人，即

刻起依原核定之緊急狀況開採計畫增加開採量至最大產能，以充裕

市場供需。 

四、案例說明：某土石採取區，土石可採量為 60 萬立方公尺，若依計畫所用採掘

機械作業能力與運搬能力，配合作業進度，倘計算每年最大生產

量可達 25 萬立方公尺，造送之土石採取計畫書需填寫平時作業及

緊急狀況 2 種情況（1）平時作業以最大生產量 8成規劃採取作業，

則計畫年生產量為 20 萬立方公尺。（2）緊急狀況則經主管機關通

知土石採取人後，依所造送緊急開採計畫之生產量進行採取作

業，增加開採量至最大產能（年生產量 25 萬立方公尺以上）。註：

緊急狀況開採計畫：得衡酌需要增加作業機械及運輸設備，增加

產能。 

五、土石採取許可期限：主管機關經審查申請人所造送土石採取計畫書之採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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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含投資計畫）其合理性，依其土石可採量以平時作

業之計畫年產量為基準核算作業所需時間，參酌核定土

石採取許可期限。 

六、投資計畫：以平時作業之採取及運輸計畫為基準，擬訂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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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海域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一、海域土石採取計畫書 
（一）申請區基本資料： 

１．申請區所在海域位置。 

２．與最接近海岸平均低潮線之距離。 

３．申請區面積。 

４．申請區水深資料。 

５．採取深度及採取海砂數量。 

６．採取起迄時間。 

（二）海域及海象概況： 

海底地形、砂層斷面、海象（波浪、潮汐、海流及海域生態）

及海岸影響等事項。 

（三）採取計畫： 

１．採取方法： 

（１）採用拖曳式或定點式等開採方式。 

（２）採砂船種類、容量及抽砂機、抽砂管之規格與抽砂深

度。 

２．作業計畫： 

（１）開採船舶、機具及人員配置緊急通報編裝等相關資料。 

（２）估算開採時間、運輸時間、上岸時間及開採量等相關

資料。 

（３）濁水排放計畫。 

（４）監測計畫。 

３．洗選計畫： 

（１）海上除鹽或岸上除鹽。 

（２）除鹽方式、除鹽設施及容量、除鹽流程及所需時間等。 

（３）用水計畫（包括用水取得、用水量估算）及污水處理

措施。 

（４）作為混凝土使用者，應敘明現場品管實驗室設立概

況，品管項目應包括海砂粒徑分析、氯離子含量檢

測、貝殼含量分析等。 

（四）海域生態影響與因應對策簡要說明。(包括海域生態影響及海岸

侵蝕) 

（五）運輸計畫： 

１．海上運輸。(採砂船出海航行路線、如有運砂船時一併敘

明運砂船返航運輸路線) 

２．陸上運輸。(運輸路線﹝附簡圖﹞、載運車輛噸位、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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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載運時間等) 

（六）環境保護措施及公共設施維護計畫： 

１．水污染之防止。(洗選污染之淨化處理及處理設施之配

置、管理與養護措施) 

２．噪音之防止。(洗選作業產生噪音之防止措施等) 

３．搬運土石污染之防止。(運輸車輛避免污染公路清潔之防

範方法與運輸時可能造成砂石溢落之防止方法) 

４．其他作業時造成空氣與粉塵污染之防範措施。 

５．堆置砂石所產生污染之防止。(若採取露天方式進行，應

根據氣象資料及空氣品質資料擬定適當的定砂計畫) 

６．洗選後貝殼及污泥處理措施。 

７．現有公共設施維護措施。 

（七）投資計畫與投資報酬率： 

１．資金來源與應用。 

２．維持生產所需週轉資金。 

３．成本、收益、利潤與投資報酬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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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域土石採取計畫圖 
（一）位置圖： 

１．比例尺為五萬分之一。 

２．填註習用之符號、圖例。 

３．圖內應繪明申請區與海岸線、海域礁石、人工魚礁區、

保護礁區、漁業資源保育區等相關位置、航行路線、卸

砂管線等。 

（二）申請區平面圖： 

１．比例尺為五千分之一。 

２．書明下列各項： 

（１）圖名。 

（２）海域砂石採取申請區所在地。 

（３）海域砂石採取申請面積。 

（４）申請人（代表人）姓名、地址及蓋章。 

（５）測繪人姓名、地址及蓋章。 

（６）繪製日期。 

（７）指北線。 

（８）圖例。 

３．圖內應繪明申請區域位置、採取海域順序位置、海底地

形（等水深線），並說明申請區各境界測點之座標。 

（三）剖面圖： 

１．比例尺。(垂直海床方向為二百分之一、平行海床方向為

二千分之一) 

２．填註習用之符號、圖例。 

３．剖面圖應有與海岸平行及垂直兩方向之剖面圖，剖面圖

均需繪明剖面位置。 

４．圖內應繪明申請區域至海床深度、砂層分佈、採（抽）

砂斷面示意圖。 

（四）圖面採用之座標系統台澎地區為台灣大地基準（TWD67），座標標示採用

橫麥卡托投影二度分帶座標；金馬外島地區為世界大地系統（WGS84），座標標

示採經緯度座標。 


